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 

之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作为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2017 年 9 月 11 日更名为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欧比特”)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对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6 年 5 月 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上市公司与绘宇

智能、智建电子股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并经此次董事会通过；协议中均已载明本次重组事项一经上市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协议即生效。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 

2016 年 6 月 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草案）》。 

2016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珠

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同意上市公司与广州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 2

月 6 日更名为广东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绘宇智能”）及上海

智建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建电子”）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授

权董事会在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

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作

出相应调整。 

2016 年 6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募集

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范海林、王大成、谭军

辉、蒋小春持有的绘宇智能 100%股权以及李旺、章祺持有的智建电子 100%的

股权。具体方式如下：（1）公司向绘宇智能原股东发行 27,083,333 股 A 股股票

及支付现金 156,000,000.00 元购买绘宇智能 100%股权；公司向智建电子原股东

发行 5,208,334股A股股票及支付现金 30,000,000.00元购买智建电子 100%股权；

（2）公司拟询价方式，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对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2,987,843 股 A 股股票用于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为 15.63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202,999,986.09 元，用于对本次并购重

组交易中现金对价的支付以及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根据上海申威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6〕第 0327 号、沪申威评报字〔2016〕

第 0328 号），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绘宇智能的评估值为 52,300

万元，智建电子的评估值为 10,06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绘宇智能 100%的股

权交易价格为 52,000 万元，智建电子 10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10,000 万元。 

2、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情况 

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 年第 6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了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审核结果，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450 号”《关于

核准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范海林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6 年 11 月 7 日，李旺与章祺已将智建电子 100%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 年 11 月 9 日，范海

林、王大成、谭军辉与蒋小春已将绘宇智能 100%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广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2016 年 11 月 17 日，独立财务顾问在扣除财务顾问及承销费用后向发行人指

定账户划转了认购款。2016 年 11 月 17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大华验字

[2016]001116 号《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

截至 2016 年 11 月 17 日止，欧比特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02,999,986.09 元，扣

除与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 10,072,596.9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92,927,389.11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2,987,84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人民币 179,939,546.11 元。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

确认，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欧比特因本次交易发行的 45,279,510 股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已列入欧比特股东名册。 

二、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及其实现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 2016 年 5 月 6 日公司与绘宇智能股东、智建电子股东之《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的规定，交易方承诺“绘宇智能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



利润承诺数分别为人民币 3,500 万元、4,500 万元和 5,700 万元；智建电子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承诺数分别为人民币 750 万元、1,050 万元

和 1,300 万元。” 

2、业绩补偿条款 

（1）绘宇智能 

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绘宇智能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则范海林、王大成、谭军辉、蒋小春应向

欧比特进行补偿。每年补偿的金额按以下情况确定： 

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若绘宇智能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同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之差额小于该期累计净利润承诺数的 10%（含 10%），

则范海林、王大成、谭军辉、蒋小春向欧比特进行补偿的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

润实现数-已补偿的利润差额 

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若绘宇智能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同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之差额超过截至当期累计净利润承诺数的 10%（不含

10%），则范海林、王大成、谭军辉、蒋小春向欧比特进行补偿的金额按以下公

式确定：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

利润实现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之和×绘宇智能交易价格－已

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各方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对价的金额占前述各方所取

得的对价金额总和的比例进行补偿，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

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范海林、王大成、谭军辉、蒋小春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

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和顺序如下： 



①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

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价格。本次发行股份

价格为 13.44 元/股。欧比特若在利润补偿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

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

增或送股比例）欧比特在利润补偿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

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

补偿股份数量。 

②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范海林、王大成、谭军辉、蒋小春以现金

对价补偿。补偿期间欧比特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除息行为，转让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欧比特股份的总量将作相应调整，补偿

的股份数量也相应进行调整。 

（2）智建电子 

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若智建电子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同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之差额小于该期累计净利润承诺数的 10%（含 10%），

则李旺、章祺向欧比特进行补偿的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

润实现数-已补偿的利润差额 

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若智建电子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同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之差额超过截至当期累计净利润承诺数的 10%（不含

10%），则李旺、章祺向欧比特进行补偿的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

利润实现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之和×智建电子交易价格－已

补偿金额。 



李旺、章祺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

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和顺序如下： 

①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

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价格。本次发行股份

价格为 13.44 元/股。欧比特若在利润补偿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

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欧比特在利润补偿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

补偿股份数量。 

②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李旺、章祺以现金对价补偿。补偿期间欧

比特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转让方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欧比特股份的总量将作相应调整，补偿的股份数量也相应进行

调整。 

3、业绩奖励条款 

（1）绘宇智能 

若目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超过当年承诺净利润，则超出部分可累计计入

下一年度净利润。 

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如果目标公司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三年累计承诺

净利润，甲方将对任职于目标公司并取得甲方股份的标的公司高层进行奖励。净

利润指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多功能净利润，奖励金额为累计实现

净利润与累计承诺净利润之差额的 60%，且不得高于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经营

活动净现金流增加金额。业绩奖励在考核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且在该业绩承诺期最

后一年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 

（2）智建电子 



若目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超过当年承诺净利润，则超出部分可累计计入

下一年度净利润。 

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如果目标公司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三年累计承诺

净利润，甲方将对任职于目标公司并取得甲方股份的标的公司高管层进行奖励。

净利润指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奖励金额为累计实现

净利润与累计承诺净利润之差额的 60%，且不得高于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经营

活动净现金流增加金额。业绩奖励在考核业绩承诺期结束且该业绩承诺期最后一

年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 

4、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绘宇智能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 承诺金额 超额完成金额 超额完成率 补偿金额 

净利润 4,556.43 4,500.00 56.43 1.25% - 

注：净利润实现金额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两者中的较低者。 

（2）智建电子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 承诺金额 超额完成金额 超额完成率 补偿金额 

净利润 1,103.42 1,050.00 53.42 5.09% - 

注：净利润实现金额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两者中的较低者。 

综上，绘宇智能和智建电子 2017 年度业绩已完成利润补偿协议承诺的净利

润，不需要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 

5、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奖励计提情况 

（1）绘宇智能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现金额 承诺金额 超额完成金额 奖励计提比率 经营现金净流量 
应计提超

额奖励 

4,556.43 4,500.00 56.43 60% 556.80 33.86 

根据公司与绘宇智能交易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绘宇智能 2017 年

度可累计计入下一年度净利润 56.43 万元，可计提业绩奖励 33.86 万元。 



（2）智建电子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现金额 承诺金额 超额完成金额 奖励计提比率 经营现金净流量 
应计提超

额奖励 

1,103.42 1,050.00 53.42 60% 50.65 32.05 

根据公司与智建电子交易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智建电子 2017 年

度可累计计入下一年度净利润 53.42 万元，可计提业绩奖励 32.05 万元。 

6、结论 

欧比特基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盈利预测已实现。 

三、东海证券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东海证券通过查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与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

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东海证券认为：上市公司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入的绘宇智能、智建电子 2017 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两者中的较低者）超过了业绩承诺数，无需对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之2017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葛  斌            江  艳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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